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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、已被新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涵盖或替代，以及已

完成、适用期已过的16件县政府文件宣布失效，自本决定印发之

日起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

附件：拟宣布失效的文件目录

崇信县人民政府

2025 年 4月 7日






